涞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流程图（行政复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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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方式：文字和音像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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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回复议申请





一并提出对本法第七条所列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对该规定有权处理的，应当在三十日内依法处理；无权处理的，应当在 七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法处理，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在六十日内依法处理。











复议决定





经复议机关同意，并作出终止通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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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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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销





确认违法





 可责令重作





被申请人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10日内，提出书面答复，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


2、法制机构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、适当。


3、法制机构提出意见，报经局领导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。








一般自受理复议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，经本局负责人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，但最多不超过三十日，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。





申请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违法，可一并提出审查请求。





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5日内审查是否予以受理，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决定不予受理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



除不予受理、转送外，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



对符合《行政复议法》规定，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。








口头申请





书面申请





申请条件：


有明确的被申请人


有复议请求、事实根据


属于申请复议范围


符合60日申请复议期限








